雲林縣西螺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2、13次臨時會議決書
(ㄧ)公所提案
第1號議案
案    由: 本所為辦理「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補助114年度疏濬工程公益支」，總經費計新台幣718,584元，敬請貴會准予先行墊付。
議    決:照原案通過。
第2號議案
案    由: 本所為辦理「提升道路品質計畫（內政部）2.0」第五次非人行案件競爭型補助計畫評選審議核定工程，總經費計新台幣3,300萬元，敬請貴會准予先行墊付。
議    決:照原案通過。
第3號議案
案    由: 為雲林縣交通工務局代辦「雲林縣橋梁檢測及維修」案，本所負擔50%維修經費計新台幣22萬7,500元，敬請貴會准予先行墊付。
議    決:照原案通過。
第4號議案
案    由: 有關「雲林縣埔心社區公園增設風雨球場新建工程」撥用土地價款新臺幣206萬6,931元整，因業務需要敬請貴會同意由墊付款先行墊付。
議    決:照原案通過。
 (二)代表會提案
第5號議案(廖代表本雄)

案    由: 建請 公所於「漢光公園」設置公共厠所，以供休閒民眾使用。
議    決:照原案通過。
西螺鎮民代表會  主席  林俊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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